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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22年 2月 15日 10：00 在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通讯表决方式相

结合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通知、电子邮件相结合等方式已于 2022 年 2月 8 日

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为 7人，实际出席人数为 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锦明先生主持。经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外全资公司智慧石油增资并与中国海油签订重大

石油合同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7票同意以上议案，0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通过金司南能源有限公司（BVI 子公司）向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智慧石油”）分期增资 1800 万美元，同意智慧石油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产品分成合同——《中国南海 22/05合同区石油合同》，智慧石油

成为合同区内勘探、开发、生产作业的作业者，根据石油合同规定，智慧石油在

勘探期 6 年内享有该区块 100%勘探权益并进行地震数据采集、处理、地震综合

解释、油气评价、井位部署及钻井等，且合同区内任一商业油气发现，智慧石油

享有 49%的开采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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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石油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的《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海 22/05 重大合同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外全资公司智慧石油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7票同意以上议案，0票反对，0 票弃权。 

为保证《中国南海 22/05 合同区石油合同》的顺利履行，同意潜能恒信作为

智慧石油实际控股股东为智慧石油提供履约担保，潜能恒信将向中国海油作出保

证，被担保人智慧石油会按时履行石油合同项下全部义务。预计勘探期 6年担保

总金额不超过 1800 万美元或者同等金额人民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海外全资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公

告》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7票同意以上议案，0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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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5 日 

 


